
版號：186LYC02112026表121-1(112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76.4879.5877.6477.6471.2175.2065.7762.1336.46臺 北 市 43.72 76.79

2.321.852.142.142.882.483.503.926.84高 雄 市 13.45 2.21

6.205.405.905.907.406.488.799.7415.47臺 中 市 8.25 6.18

0.100.070.090.090.120.120.140.160.32基 隆 市 0.34 0.09

1.301.241.271.271.881.922.763.015.13臺 南 市 2.45 1.29

0.090.220.140.140.240.220.360.420.79嘉 義 市 0.00 0.09

0.792.391.391.391.540.911.231.332.35新 竹 市 0.64 0.79

6.764.465.905.907.426.418.629.5015.62新 北 市 11.81 6.72

0.580.320.480.480.560.330.440.501.00宜 蘭 縣 0.18 0.58

1.771.291.591.592.421.782.883.306.90桃 園 市 1.82 1.77

1.090.610.910.911.040.921.181.291.73新 竹 縣 13.12 0.97

0.130.100.120.120.220.160.300.350.79苗 栗 縣 0.34 0.13

0.370.680.480.480.530.760.780.760.77南 投 縣 0.11 0.37

1.001.251.091.091.361.472.002.142.78彰 化 縣 1.33 1.00

0.240.250.240.240.360.370.530.590.96雲 林 縣 0.00 0.24

0.130.080.110.110.180.130.210.240.53嘉 義 縣 2.08 0.11

0.110.100.110.110.230.160.280.340.85屏 東 縣 0.00 0.11

0.030.020.030.030.050.040.070.070.17花 蓮 縣 0.00 0.03

0.050.010.040.040.070.020.050.070.28臺 東 縣 0.36 0.05

0.010.010.010.010.020.010.020.030.06澎 湖 縣 0.00 0.01

0.050.000.030.030.050.000.010.020.13金 門 縣 0.00 0.05

0.410.060.280.280.240.100.080.080.04連 江 縣 0.00 0.41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